
附件1

“经济困难”及失能程度参考范围

（一）“经济困难”范围可包含：1.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指在家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2.低保对象。指按规定程序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人员。3.低保边缘家庭。指不符合低保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1.5倍，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低保家庭财产认定标准的家庭。4.脱贫享受政策人口。指乡村振兴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5.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指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6.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指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提出申请之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年度户籍所在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扣减认定的自负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须支出后，家庭实际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年低保边缘标准，同时财产状况符合低保相关规定的家庭。7.其他低收入人员。指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021年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低偏下组（18445元）的人员，同时家庭金融资产不超过城乡低保家庭金融资产的1.6倍和2倍，且其他财产符合低保相关规定。
    （二）“失能等级”认定范围包含：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mz/T 001—2013）标准认定的轻度失能（1级）、中度失能（2级）、重度失能（3级）等级。

